大余县2025年托育机构、幼儿园、校外培训机构、学校采光照明“双随机”抽检工作总结

为切实贯彻落实教育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《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》及国家疾控局综监督二函〔2025〕153号文件精神，按照省、市、县关于托育机构、幼儿园、校外培训机构、学校（以下简称“四类机构”）采光照明抽检工作部署，大余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县卫健执法局）牵头组织，联合县教体局，于2025年10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“四类机构”教室（教学场所）采光照明“双随机”抽检工作，现已完成抽检、结果公示任务。现将工作情况总结如下：

高位部署，凝聚多部门协作合力

我中心（局）将本次抽检作为年度重点监督任务，以“规范抽检流程、强化问题整改、守护视力健康”为目标，推动多部门联动协作：

明确职责分工：中心（局）监督一股牵头负责抽检工作统筹协调，组织卫生监督员开展现场执法检查，同步对接监测股落实专业检测技术支撑，依据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》（JGJ39-2016，2019年版）、《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》（GB7793-2010）等规范，开展采光照明指标检测并出具报告；县教体局协助提供机构名录，督促学校及教育类机构配合抽检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
强化前期筹备：组织执法人员与监测股检测人员开展专题培训，重点解读托育机构幼儿园“直接天然采光、窗地面积比、照度”及校外培训机构“防眩光措施、课桌面照度及均匀度”等核心指标标准，明确抽检流程、数据记录及现场处置要求，确保抽检工作依法依规、专业规范。

二、精准抽检，全面覆盖重点场所

严格遵循文件中“以县（区）为单位，按机构总数抽检不少于5%、最低不少于5所”的要求，结合大余县实际情况规范推进抽检：

精准确定抽检对象：经核查，全县持有办园许可证的托育机构3家、幼儿园67家，校外培训机构52家。按“不少于5%、最低5所”及“2023-2024年抽检合格机构不重复抽检（总数不足5所除外）”规则，通过“双随机”平台最终抽取幼儿园5家（城区1家、乡镇4家）、校外培训机构5家（城区3家、乡镇2家）、覆盖不同区域、不同办学规模，符合文件抽检范围要求。

 严格现场抽检流程：执法人员与检测人员组成专项检查组，每到一家机构，先核查机构资质及采光照明日常管理制度，再由检测人员按标准布点检测，执法人员同步监督检测过程，确保抽检数据真实可追溯。

三、结果分析，明确问题整改方向

全县“四类机构”采光照明整体达标率为80% 。其中，幼儿园达标情况较好，校外培训机构存在部分指标不达标现象，具体问题如下：

（1） 1家校外培训机构因灯具老化，导致课桌面照度均匀度不达标（标准值≥0.5，实测低于0.5）。

（2）1家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灯具悬挂高度不当问题（悬挂高度低于1.7米），直接影响了教室整体照明效果。

四、闭环管理，推动问题整改落实

针对抽检中发现的问题，坚持“即查即改、限期整改”原则，构建“检测—反馈—整改—复查”的闭环管理机制：

 现场反馈与指导：检测人员在现场第一时间向机构负责人反馈问题，结合实际情况给出整改建议，如对照度不达标的场所指导更换LED护眼灯具、调整灯具安装高度及数量。

下达整改文书：对存在问题的2家机构，执法人员当即现场下达《卫生监督意见书》，明确整改内容与时限，督促相关单位立行立改，并要求机构提交整改报告及佐证材料。

结果公示与复查：抽检结果通过县政府官网进行公示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整改期限结束后，专项工作小组对问题机构开展“回头看”。五、工作成效与下一步计划

通过本次抽检工作，全面掌握了“四类机构”采光照明环境现状，有效解决了一批影响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的环境问题，同时强化了机构负责人的卫生安全意识，提升了多部门联合监管的协同效率。

下一步，我县将从三方面巩固工作成效：一是建立常态化监测机制，将“四类机构”采光照明检查纳入年度重点工作，每年按文件标准开展“双随机”抽检；二是加强宣传培训，联合教体部门开展机构负责人专题培训，普及采光照明卫生标准及整改知识；三是强化社会监督，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鼓励家长及社会公众参与监督，持续守护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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